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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B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安住建函〔2021〕518 号 签发人：张世波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关于市四届人大七次会议第 109 号

建 议 的 复 函

屈兰安代表：

您提出“关于严肃对待建筑业劳保统筹追缴问题”的建

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建筑业劳保统筹费是由建设单位缴纳，用于施工企业从

业人员（含农民工）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来源，是建设工

程造价的组成部分。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出的，劳保统筹费用

被违规减、免、缓等行为，会极大地损害建筑工人的合法权

益，建筑企业无法获得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资金来源，

导致建筑业工人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。

自我市开展建筑业劳保统筹费的收缴工作以来，受到市

委、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。市局也由相关科室把关核定收费

金额，主管局长审批签字后方可收费。我局每年积极协调处

理收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赴各县区监督检查，并反复强调

劳保费收缴的重要性。因此，我市的劳保费收缴率逐年递增，

市统筹办也连续多年被省办评为优秀单位。我市劳保统筹行

业的稳定发展为当地建筑企业的稳定发展转型升级做出了

很大的贡献，也为全市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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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年初，我局已对涉及欠缴劳保统筹费的相关建设单

位开展了催缴工作。一是电话催缴，督促企业按承诺时限上

交建筑业劳保统筹费。二是向未履行承诺时限缴费的企业通

过发律师函进行催缴。三是针对上述两种途径督促缴费仍然

无果的企业，委托律师向地方司法部门申请对其提起公诉。

在追缴工作正相继开展时，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

关于《全省统一停止收缴建筑业劳保费的通知》（陕建发

〔2021〕1021）文件要求，自 2021 年 3 月 15 日起，全省行

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停止统一收缴

建筑业劳保费用。随即省造价与统筹总站下发了《关于全省

统一停止收缴建筑业劳保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陕建价统

发〔2021〕19）文件要求，3 月 15 日之前，建设单位未交或

少交劳保费用，未交部分，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双方协商自

行解决；已缴纳部分继续执行现行返还政策。故目前追缴工

作处于暂停状态。待后续省住建厅相关文件下发后，我局将

按文件要求严格执行。

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）

2021 年 9 月 22 日


